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
 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视源股份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伍明朗 联系电话：020-66338888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吴楠 联系电话：020-66338888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 次 
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

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

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

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2 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

一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次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业绩波动情况说明：2023年 1-9 月，公司

营业收入（未经审计，下同）153.83亿元，同

比下降 4.14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为 10.61 亿元，同比下降 33.36%。净利润下滑



项目 工作内容 

主要原因为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受经济环境及

市场竞争原因导致，其中教育业务受国内教育

市场竞争激烈，导致产品出货价格受到影响，

加之显示屏的价格有所上涨，使得毛利率承

压，但从出货量看，同比依然有所提升；企业

服务业务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，1-9 月营业收

入也有所下滑；部件业务收入与毛利率情况相

对稳定，持续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；海外

业务以及新业务等其他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

定或增长。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7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除按规定出具的独立意见、现场检查报

告、现场培训报告等文件外，不存在其他需向

交易所报告的情形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3年 12月 21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讲解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规范使用相关法

规规定以及规范性建议等内容，并结合相关上

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案例进行了培训。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无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无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无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无 

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无 

6.关联交易 无 无 

7.对外担保 无 无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无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

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

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无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

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无 无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

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

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

业绩波动说明：2023

年度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

201.73 亿元，同比下降

3.90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 13.70 亿

元，同比下降 33.89%。2023

年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

因是市场竞争导致交互智

能平板均价有所下降及相

关费用投入有所增加；以及

部分主要业务板块的营业

收入下降导致：部件业务方

面，受全球电视机消费市场

需求收缩、主要电视机客户

出货量下降等因素影响，公

司液晶显示主控板卡等相

关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6.91

亿元，同比下降 12.13%，

但液晶电视主控板卡的产

品结构进一步优化，智能电

视主控板卡出货量占比提

升至 76.86%；教育业务方

面，受采购需求疲软、市场

保荐机构提请上市公司

司持续关注业绩波动因素，

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

积极做好经营应对和风险防

范措施。 



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，2023

年实现营业收入 55.38 亿

元，同比下降 8.81%，但市

场 份 额 进 一 步 提 升 至

50.2%；海外业务方面，受

外部环境影响，2023 年公

司实现交互智能平板等终

端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营业

收入 37.22亿元，同比下降

1.56%，但随着 2023年下半

年海外市场的恢复、海外客

户的拓展以及新品的推出，

公司海外业务自下半年起

实现快速发展，同比增长

40.25%。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

及解决措施 

公司承诺：视源股份及视源股份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直接或

间接从事与欣威视通及其下属企业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。

视源股份保证不利用视源股份的优势地位在欣威视通日常经

营所涉与视源股份及视源股份控制的其他公司相竞争的业务

事项上为视源股份及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谋求特殊利益，损害

欣威视通及其股东的权益。视源股份愿意承担因违反以上承诺

而给欣威视通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。 

是 不适用 

公司承诺：公司在完成对欣威视通的收购之后，公司将按照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不损害欣威视通及其他股

东的利益，保障欣威视通在人员、资产、业务、机构和财务等

方面的独立性。 

是 不适用 

视讯投资承诺：视迅投资在锁定期满后，在遵守相关法律、法

规等规则，且不违背视迅投资已作出承诺的情况下，视迅投资

可根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

方式转让全部或部分视源股份股票。视迅投资拟转让视源股份

股票时，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视源股份发出相关公告。 

是 不适用 

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

及解决措施 

黄正聪、王毅然、孙永辉、于伟、周开琪、尤天远承诺：1、

本人及本人可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

式实际从事与视源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

成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。如有这类业务，其所产生的收益

归视源股份所有。2、本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实际从事任何可

能对视源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

业务或活动。3、如果本人将来出现所投资的全资、控股、参

股企业实际从事的业务与视源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构成竞争

的情况，本人同意将该等业务通过有效方式纳入视源股份经营

以消除同业竞争的情形；视源股份有权随时要求本人出让在该

等企业中的部分或全部股权/股份，本人给予视源股份对该等

股权/股份的优先购买权，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

格是公平合理的。4、本人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

视源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之内的，本人将及时告

知视源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，并尽可能地协助视源股份或其控

股子公司取得该商业机会。5、若违反本承诺，本人将赔偿视

源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因此而遭受的任何经济损失。 

是 不适用 

公司承诺：2021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募集资金不会以任

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用于类金融业务；在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完毕

前或募集资金到位 36 个月内，不再新增对类金融业务的资金

投入（包含增资、借款、担保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）。 

是 不适用 

公司承诺：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入建

设的研发大楼均为自用，不会用于对外出售或出租。 
是 不适用 

公司承诺：在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

的情况下，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。公司每年以现金

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%。 

是 不适用 

公司承诺：在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

前或募集资金到位 36个月内，不再新增财务性投资。 
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

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

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

整改情况 

2023年 9月，广发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〔2023〕65 号），指出广发证券在美尚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18

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业务中未勤勉尽责，构成违法。证监会

对广发证券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保荐业务收入 943,396.23

元，并处以943,396.23元罚款；没收承销股票违法所得7,830,188.52



报告事项 说明 

元，并处以 50万元罚款。 

对此，广发证券已按期缴纳罚款，同时深刻反思过往执业中

存在的不足，持续遵循合规稳健的经营理念，进一步强化投行业

务内控机制，提高规范运作意识，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全面

提升投行业务质量。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2023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

 

___________            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伍明朗                 吴  楠 

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 5 月 14 日 

 


